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瓮农领复〔2025〕6号

中共瓮安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

关于瓮安县江界河镇福民社区2025年广州市协作

资金农产品加工厂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

瓮安县江界河镇人民政府：

你镇报来的《瓮安县江界河镇福民社区 2025 年广州市协作资

金农产品加工厂建设项目的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“实施方案”）已

收悉。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协作资金管理，提高协作资金使用绩效，

确保项目早建成早发挥效益。根据《粤黔东西部协作资金管理办法》

《2025年粤黔东西部协作资金使用管理指导意见》《 关于下达 2025

年粤黔东西部协作资金的通知》《关于 2025 年度广州市协作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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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立项的批复》等文件要求。2025年 6月 9日，县委农村工作领

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县发展和改革局、县财政局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

局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县交通运输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

水务局、县卫生健康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林业局、县民宗局、州

生态环境局瓮安分局、东西部驻瓮工作组等部门组成项目评审组对

实施方案进行了评审。现就有关事项批复如下。

一、项目批复情况

（一）项目实施地点及组织实施单位

项目实施地点：瓮安县江界河镇福民社区。

组织实施单位：瓮安县江界河镇人民政府。

（二）建设内容及规模

在福民社区原屠宰场进行改扩建，新建钢架结构的农产品加工

厂厂房（厂内高度 15 米）及配套设施。1.新建加工车间 1246.3 平

方米；2.新建地下污水收集池 1个，立方米，3.修建钢筋混凝土结

构配电房 316.27 平方米，高 3.6 米；4.新建钢结构锅炉房 67.24 平

方米；5.采购容积 400吨不锈钢罐 3个及配套设施；5.新建清洗池 1

个共 1147.9立方米；6.新建供水工程及供配电系统等附属工程；7.

项目公示牌 1座。项目建成后，资产归福民社区集体所有，资产租

赁给第三方运营使用，租金不得低于项目资金的 3%出租，租金的

80%用于福民社区脱贫户及监测户发展产业或差异化分红，租金的

20%用于村级壮大村集体经济，支持公益事业建设和产业发展。

（三）项目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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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总投资 680万元，其中：2025年度广州市协作资金 680万

元。

（四）建设期限

7个月（2025年 6月—2025年 12月）。

二、资金管理

你镇要严格按照《关于印发<粤黔东西部协作资金管理办法>的

通知》（黔农发〔2025〕3号）《关于印发<瓮安县财政国库资金支付

办法>的通知》（瓮府办函〔2018〕78 号）《关于印发<瓮安县乡镇

（街道）财政国库集中收付改革方案>的通知》（瓮府办函〔2020〕

65号）等有关文件要求做好项目建设和资金管理工作。

（一）切实做好协作资金管理，确保资金安全运行，切实抓好

项目建设进度、资金使用、工程建设质量、资产运行、后续管护等

事项的主体责任，确保项目顺利实施。

（二）健全安全生产等相关制度并上墙，党政主要领导为安全

生产的第一责任人，分管负责人和项目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，压紧

压实责任，注重安全生产，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。

（三）认真落实项目公示公告制度和相关建设程序。

（四）项目建成后做好资产移交，资产确权登记，明确项目资

产的所有权、经营权、收益权、处置权、监督权等，做到资产有人

管，资产权属原则归福民社区集体所有，由福民社区制定管理制度，

制定项目运营方案、收益分配方案和建立利益联接机制。确保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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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持续发挥经济效益。确保资产不流失、不闲置。镇级监督资产

的使用、管护、运营等情况。

（五）认真开展项目监督管理、项目验收和档案整理工作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你镇要认真落实一把手负责制，建立健全组织机构，严

格按批复要求及时组织实施，本批复下达后，项目建设内容、规模

及地点不得随意更改。若因特殊原因确需调项的，务必在项目资金

文件下达后 3个月内按程序报领导小组、东西部协作驻瓮工作组共

同批准，超时则一律不予调项。对特殊情况或不可抗因素导致项目

无法继续实施或未及时调项，项目所涉资金将收回国库整合，并由

中共瓮安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安排。

（二）东西部协作驻瓮工作小组会同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做落实项目建设、变更、资金使用等业务指导。

（三）项目批复后，你镇要立即组织实施，加快推进项目建设

和资金报账工作，并按时报送项目建设进度和资金报账情况，确保

批复项目于 2025年 12月底前完成建设任务及验收工作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协作资金严格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及报账管理制，按

照项目进度向县财政局申请拨付资金，不得以拨代支，不得虚列支

出，不得超进度拨款。要及时将地理信息、项目进度信息、资金报

账进度信息录入“粤黔协作管理信息平台”，以便各级部门对项目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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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统计监测。项目竣工后，及时组织相关人员对项目进行初级验收，

并将验收结果报领导小组，由领导小组组织对项目进行县级验收。

（二）根据《国家以工代赈管理办法》《关于在农业农村基础

设施建设领域积极推广以工代赈方式的意见》等文件要求，农村中

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和农村产业发展配套基础设施等建设领域，采

取以工代赈方式，充分吸纳当地群众参与工程项目建设，实现就地

就近就业，优先吸纳脱贫对象、监测对象和其他低收入人口就业，

且劳务报酬比例不低于项目资金的 20%。

（三）参照《20220911工作提示－项目档案参考目录》《黔南

州瓮安县东西部协作资金项目档案（参考目录）》《贵州省财政衔

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管理暂行办法》（黔乡振发〔2022〕

13号）文件要求，收集整理项目档案，包括各种文字、图表、报表、

账册、凭证、声像、照片，做好项目实施全程记录工作，便于项目

总结和验收。

（四）项目建成后，在项目区醒目位置设立项目永久公示牌。

中共瓮安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

2025年 6月 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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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瓮安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2025年 6月 10日印发

共印 3份


	瓮安县江界河镇人民政府：

